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18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朱證諭

被      告  聚全工業有限公司

            （原名：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莊卓權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潘安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彭欽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彭春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蔡佩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劉大正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237號、111

年度偵字第34586、349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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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

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蔡佩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聚全工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

及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

法清理廢棄物罪，各科罰金新臺幣伍拾萬元。

　　事　實

一、緣鄧順安（未據起訴）為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翊

昇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00號，領有乙級廢棄物

清除許可證證號：106桃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創新國

際有限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現已更

名為「聚全工業有限公司」，以下仍以舊名簡稱「豐安公

司」）、永捷聯行（合夥商號，設址同豐安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另蔡佩君於民國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

昇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

工廠負責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則為豐

安公司員工、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在仁

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在仁成公司）應負責清除、處理

高雄市○○區○○○路000號（原鈕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之廢棄物棄置場，下簡稱鈕新廢棄場，後移轉為隆豐不動

產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隆豐公司】所有）場址內廢棄物，場

內存放廢棄物分屬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

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金屬冶

煉爐渣（代碼D-1201）」。詎鄧順安、蔡佩君、潘安惲、彭

欽福、彭春明均明知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應向所

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

處理廢棄物業務，而渠等與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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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

件，竟猶基於未經許可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

7年1月1日後某日起至107年7月12日間，由鄧順安、蔡佩君

以豐安公司名義委請彭欽福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

0○00號後方土地（即豐安公司廠房旁空地，下稱本案工

地）挖洞先施工建造骨材庫工地，同時鄧順安、蔡佩君以不

詳之方式自前揭鈕新廢棄場清運不詳數量之廢棄物金屬冶煉

爐渣至翊昇公司後，另指示彭春明派遣受僱於永捷聯行之真

實姓名年籍不詳且不知情之司機運至本案工地堆置貯存，潘

安惲、彭欽福則依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將前開廢棄物金屬冶

煉爐渣，偽為「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掩埋在該骨材庫工地

地基，上蓋一般混凝土填平（已掩埋之體積估算為780.64至

1951.6立方公尺），另堆置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

公噸）。嗣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

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2日、107年10

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營業處所進行稽查，在本案

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之太空包58包

（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

煙，而開挖本案工地為採樣，經與鈕新廢棄場之廢棄物金屬

冶煉爐渣樣本就外觀及元素組成以定性分析檢測比對，始查

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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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

檢察官、翊昇公司、豐安公司、蔡佩君、潘安惲、彭欽福、

彭春明及蔡佩君之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233-238、103-105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

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

理期日提示予當事人、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

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訊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

彭欽福等人均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蔡佩君辯稱：鄧順安

是豐安公司、翊昇公司、永捷聯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我是

翊昇公司的登記負責人、管理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翊昇

公司可以處理代碼D-1099、D-1199二類的乙級廢棄物，沒有

代碼D-1201廢棄物之處理許可證，我沒有指示彭春明去派司

機清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也沒有指示潘安惲、

彭欽福去回填爐渣，本案工地被查獲什麼我也不知道云云；

潘安惲辯稱：我是豐安公司的員工，老闆是鄧順安，我不知

道爐渣的事云云；彭春明辯稱：我只是永捷聯行的人頭，實

際負責人是鄧順安，我沒有叫永捷聯行的司機去高雄載廢棄

物云云；彭欽福辯稱：我是設備商，我在那邊架設骨材架，

我不知道所填的粒料哪裡來的，我是按照一般工法施作云

云。經查：

　㈠鄧順安為翊昇公司（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號：106

桃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實際負責

人，另蔡佩君於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昇公司

之名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工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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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為豐安公司員

工、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翊昇公司上開

期間領有之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僅得清運之廢棄物為非

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

渣混合物（代碼D-1199），但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

或領有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許可文件。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

環境督察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2日、

107年10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營業處所進行稽

查，在本案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之太

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

及冒白煙等事實，除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供述明確外

（見本院卷第231-232頁、訴字卷一第98-107頁），並經孫

雍智（見偵30237號卷第313-317頁；訴字卷一第295-301

頁）證述明確，另有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公司

登記資料（見他字卷三第75頁、審訴字卷第55頁及第57-60

頁）、翊昇公司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及處理機構基本資料

（見偵13065卷一第56-60頁）、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合

約（見他字卷四第156-159頁）、合作協議書（見他字卷四

第160-161頁）、禁止有害事業廢棄物進廠規定切結書（見

他字卷四第162-164頁）、合作同意書（見他字卷四第164-1

65頁）、廢棄物稽查情形紀錄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

業廢棄物稽查工作紀錄表及現場照片（見偵13065卷二第39-

85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

83414號函附豐安公司楊梅廠查處歷程說明（見偵30237號卷

第127-133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9月20日桃環

稽字第1070079109號函（見偵13065號卷二第11頁）、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10月19日桃環稽字第1070083302號

函（見偵13065卷二第89-89頁反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

8年7月9日環署督字第1080049760號函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督察總隊圖片檔案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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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境督察大隊稽查督察紀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

所檢測報告及附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

察大隊督察紀錄、元素定性分析彙整表（見偵13065卷二第9

9-143頁）等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在仁成公司仍為鈕新廢棄場內廢棄物之清除義務人，有關清

除上開場址廢棄物乃由在仁成公司與欣邦公司共同向高雄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提出清運計畫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在卷

（見偵30237號卷第313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

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在卷可佐（見訴字卷二第5

-6頁）。又：

　　1.隆豐公司係透過永勝環保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

司」）介紹找到蔡佩君，實際上是永勝公司把非有害廢集

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

物（代碼D-1199）廢棄物清到翊昇公司，並由「永勝公

司」向隆豐公司收費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明確（見偵30

237號卷第315頁；訴字卷一第303頁），並據「永勝環保

企業有限公司請款單」及「清運紀錄」、「事業廢棄物妥

善清理紀錄書面」等文件附卷足憑（見偵30237號卷第343

-355頁），孫雍智更證稱：為在仁成公司清除者僅有永勝

公司，且依其所提出之前開文件記載，除永勝公司參與清

除外，尚有「福升交通有限公司（下稱「福升公

司」）」、「群福交通有限公司」等公司，但無翊昇公

司、豐安公司或永捷聯行參與在仁成公司廢棄物之清除。

復據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函覆有關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清運

計畫，於在仁成公司申報之「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合

約書」內載明（見訴字卷二第82-86頁），在仁成公司委

託「永勝公司」及「福升公司」清除在仁成公司所產生之

一般事業廢棄物（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至翊昇公

司固化處理等文字，且依該合約書第3條亦載明，由在仁

成公司將費用交付予永勝公司，再由永勝公司支付予福升

公司及翊昇公司，足見孫雍智上開證述情節，係由永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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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負責清除並運送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至翊昇

公司處理，復由永勝公司統一向隆豐公司請款乙節，可堪

採信。

　　2.據在仁成公司與翊昇公司所簽訂「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

理合約」第6條約定，兩造均同意清除機構「永勝公

司」、「福升公司」負責清除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

99）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

9）廢棄物至翊昇公司，且第12條亦明定，廢棄物之處理

以在仁成公司所在之廠區大門為責任分界點，離廠區大門

前清運過程一切責任由在仁成公司所委託之清除機構負

責，運交翊昇公司後由翊昇公司負責等文字（見訴字卷二

第109-110頁），是依據孫雍智證述及上開合約可知，翊

昇公司僅係接收在仁成公司委託「永勝公司」、「福升公

司」所清除之廢棄物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並

為後續之固化處理程序。另在仁成公司已將「金屬冶煉爐

渣（代碼D-1201）」委託「東元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東元公司」）」及「昱成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

成公司」）」清除，並運送至「嘉頡公司」、「金士盛公

司」處理等情，此據孫雍智證述在卷（見偵30237號卷第3

15-317頁；訴字卷一第300-301頁），並據鈕新廢棄場之

清運計畫所載，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

合約書（見訴字卷二第77-81頁）、廢棄物處理合約書

（見訴字卷二第87-91頁）、事業廢棄物代處理契約書

（見訴字卷二第93-96頁）等存卷可佐，是翊昇公司、豐

安公司或永捷聯行並未參與、亦不應參與鈕新廢棄場「清

除」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程序。

　　3.孫雍智證稱：各類廢棄物出廠時都用太空包，平常混在廠

區裡面，環境保護局在列管時就會做檢測、分類，出廠時

也有經過檢測。冶煉爐渣並未委託豐安公司、永捷聯行處

理。翊昇公司載走後，會再利用作成磚頭。仁成公司接手

時，有分區放置。翊昇公司是永勝公司介紹的，由永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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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載運。車子進出會記載包數、過磅單、種類，這跟請款

有關。出廠時是以檢測槍去抽檢，但不符規定也有被退

運，然後再複檢，清運過程還有錄影等語（見訴字卷一第

297-306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

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

可參。而本件鈕新廢棄場D-1201、D-1099已經分裝完成，

其中D-1099鋁集塵灰外觀為黑灰色、顆粒小粉末夾雜小顆

粒，D-1201鋁渣則為白灰色、粒徑大、比重高之塊狀物，

且太空包並非密封形式，可直接辨識內容物（照片見訴字

卷二第6、191-194頁），代碼D-1099與代碼D-1201金屬冶

煉爐渣不同，並無誤認誤載之虞。然：

　　 ⑴在仁成公司於本件預估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量

為16,986公噸，嘉頡公司最大處理量為1,000公噸，然實

際至107年8月為止，金士盛公司處理量為：12,402.2公

噸、嘉頡公司處理量為5,745.23公噸（二者合計：18,14

7.43公噸），此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

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

可查，可認在仁成公司於預估清運量與實際清運量上有

明顯之誤差，導致在仁成公司有減少清運成本支出之必

要。而於鈕新廢棄場處置計畫書審核初始，即經審查在

仁成公司欲新增翊昇公司為清除公司時，其中第6條清除

方式中清除機構即加載有「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楊梅

廠」之資料，而處理廠地點則為翊昇公司桃園市○○區

○○路000號地址（見訴字卷二第183頁），再以107年3

月14、15日，永勝公司請款固化處理為151.76公噸（見

偵30237卷第343頁），然申報量為270.15公噸（見訴字

卷二第197頁），二者顯然不符。

　　 ⑵黃聰賢稱：我於107年7月12日駕駛000-0000車頭（永捷

聯行）拖掛000-0000拖車為警查獲，是從翊昇公司到東

方窯公司（即豐安公司址）載運為在仁成公司委託之D-1

201（太空包照片外觀，見偵13065卷一第31頁），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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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裝，我載至永捷聯行時，有看到類似的東西，但有

袋子，與聯成公司載到允宸公司的不一樣。我從107年5

月24日就是永捷聯行司機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25-29

頁）。陳青山亦證稱：000-000車頭掛000-0000拖車（車

斗），107年6月29日從翊昇公司載東西約4至5趟，每車

約31、32噸左右到永捷聯行，永捷聯行司機有我、鍾又

詮、黃聰賢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72-74頁）。

　　 ⑶本案工地太空包中採樣鑑定鋁半定量值達23.6％，與鈕

新廢棄場（鋁渣）成分雷同，而翊昇公司半成品中鋁半

定量值則為1.48％〜14.7％不同。且本案工地太空包外

觀⑴白色底藍色提袋標示「恒力石化、精對苯二甲酸」

字樣，⑵白色底白色提袋標示「无锡市现代集装袋有限

公司」，均與鈕新廢棄場中拍攝所得之金屬冶煉爐渣

（代碼D-1201）太空包一致，⑶再本案工地現場分類冶

煉爐渣為「塊狀」，而非有害集塵灰或其混合物以「粉

末夾小顆粒」，其中塊狀與現場相似等情，有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

件（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而翊昇公司原

主要收受屬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

（代碼D-1099）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其處理

流程係將廢棄物加入水泥、膠結劑等材料混合，經擠壓

成型固化，再經乾燥養生、破碎程序產製非結構性水泥

製品或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等，惟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於107年7月19日、9月4、12、20日、10月5日、108年3

月5日、4月19日督察，翊昇公司均未能造粒成型，鄧竣

輿證稱：107年7月12日查獲照片中物品並非翊昇公司固

化後產品，因為翊昇公司是以模具壓製，外觀會像馬卡

龍，且顏色會一致。目前翊昇公司並沒有出貨水泥磚，

因為檢測強度不夠，有些還會因為顆粒徑太大退貨等語

（見偵13065卷一第61-63頁）。是翊昇工司並無廢棄物

固化處理能力（此部分同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6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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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一第79-89頁），是可認本案工

地上之58包太空包即為鈕新廢棄場中金屬冶煉爐渣（代

碼D-1201）太空包。

　　 ⑷本案工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情形，經開挖A、B

點，A點發現疑似掩埋爐渣，B點發現有裝有爐渣之破損

太空袋，現場採樣送驗元素定性分析及重金屬毒性熔出

試驗，結果其中鋁半定量值達12.7％〜20％，而翊昇公

司半成品中鋁半定量值則為1.48％〜14.7％，鈕新廢棄

場為鋁渣廢棄場址，故其鋁渣應含有高量鋁成分等情，

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0981

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件

（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是本案工地偽為

「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掩埋之物品，並非翊昇公司之

半成品，而係將鈕新廢棄場部分冶煉爐渣混拌水泥填

埋。

　　 ⑸再由本案工地經測量現場掩埋面積長32.8公尺、寬23.8

公尺，面積估算780.64平方公尺，於地表下0.5至3公尺

間發現，估算已掩埋之體積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

尺，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

0981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在卷可

稽。

　㈢本案工地掩埋鈕新廢棄場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混拌

水泥，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

安惲現場掩埋：

　　1.彭欽福供稱：我受鄧順安指示，在蔡佩君公司先挖好的洞

上面立柱。地基是從永捷聯行載過來的回收料鋪平，再拌

混凝土鋪平。蔡佩君是翊昇、也是豐安公司的人，但合約

書是跟豐安公司簽的。通訊監察譯文就是在說骨材庫工

地。洞挖好後，我負責做地基，用鋼樑做一個架子，然後

底架做出來打水泥，通知業主進水泥，業主決定填什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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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也是業主準備。潘安惲是鄧順安的員工，我依照潘安

惲指揮施工，蔡佩君也是豐安公司的人。跟我談的人是鄧

順安，當時說的是2米深、11至12米寬，永捷聯行的水泥

預拌車到場時，現場負責人是鄧順安或是潘安惲。也是蔡

佩君說要整地，洞是蔡佩君叫別人開挖的等語（見偵1306

5卷一第136、207-209頁、審訴字卷第102頁、訴字卷一第

51、306、152頁）。

　　2.潘安惲供稱：我當時是豐安公司員工，老闆是蔡佩君，蔡

佩君要我去幫忙做骨材庫工地基座，地基之混凝土摻有永

捷聯行運來的東西，回收料是翊昇公司加工後運到永捷聯

行再運過來的，通訊監察譯文中「你就停下來，到時再打

正常料」就是指豐安公司的鍋爐基礎。鄧順安比較兇，所

以我都聯絡蔡佩君。我也是翊昇公司的員工，蔡佩君是翊

昇公司、豐安公司的負責人，是蔡佩君指示我開挖整地。

我當時有幫忙挖地，蔡佩君是我老闆，他知道洞裡面埋什

麼料。查獲當日我也在挖，現場是彭春明找司機載劣質的

料，像乒乓球大小的「石塊」，鋪了3天，我有時在場。

彭春明叫過來的料袋口就是開開的。通訊監察譯文中「硬

的」、「大粒的」就是比小顆的大、硬一點，大的硬的比

較多，小的軟的比較多，比較像沙子等語（見訴字卷一第

98、314頁、審訴字卷第102頁、偵13065卷一第195頁、偵

109卷一第92-94頁）。

　　3.彭春明供稱：東西（指金屬冶煉爐渣）是永捷聯行載回來

放在豐安公司那裡，從107年6月就開始施工，是豐安公司

掩埋，翊昇公司購買請永捷聯行載去，基礎坑是我建議潘

安惲這樣做的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165-166頁）。

　　4.鄧文翔證稱：107年年初，從豐安公司轉到永捷聯行，永

捷聯行有3台貨車，豐安公司和永捷聯行營業地址相同。

豐安公司由彭春明安排出車，回公司交單子都會遇到蔡佩

君。蔡佩君在豐安公司、永捷聯行都是主管，有問題都要

找蔡佩君。107年7月12日警察到場時我在現場，我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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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惲在107年7月初就開始挖洞，再用水泥澆灌。會進去

豐安公司的砂石車，塑膠類是豐安公司，非塑膠類就是永

捷聯行。潘安惲在場澆灌等語（見訴字卷一第265-274

頁、偵13065卷一第47-48、199頁）。

　　5.由本件通訊監察譯文觀之（見偵13065卷一第127、151-16

1頁）：潘安惲持用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彭欽福持

用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於107年6月13至22日間，在

彭欽福、潘安惲間，均就填「孔」之形狀、深度為討論，

107年6月13日彭欽福表示「挖很多，儘量挖啊，爐渣載來

倒啊」、「對，倒硬的倒大粒的沒關係」、潘安惲表示

「倒硬的倒大粒的，我知道」，107年6月20日彭欽福表示

孔都挖好了，詢問潘安惲「爐渣孔還是用他的回收料

還」，潘安惲表示「應該是回收料跟爐渣都有」，彭欽福

表示「喔，要載過來攪都到進裡面就好了」，上開談話業

經彭欽福確認討論標的為本案工地等情（見偵13065卷一

第207-210頁），是潘安惲、彭欽福就本案工地現場填料

為金屬冶煉爐渣乙事，知之甚稔。

　　6.是本案工地現場填料、堆置之太空包內含為鈕新棄置場之

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且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

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安惲現場掩埋。蔡佩君、彭

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辯稱：不知情云云，顯為事後卸責

之詞。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犯行洵堪認定，蔡佩君、彭春

明、彭欽福、潘安惲所辯均不足採信，蔡佩君、彭春明、彭

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

行為」，且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

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

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

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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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核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翊昇公司、豐安公

司之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上述之罪，翊

昇公司、豐安公司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

　㈢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與鄧順安共同犯罪，彼此

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罪，其行為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

時性，乃執行業務本質所當然，而為集合犯之一種，本件多

次清除、處理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行為，係基於

單一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之行為，為集合犯，

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各均應論以一罪。

參、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未予詳查並勾稽卷內各項證據，遽諭知蔡佩君、彭春

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無罪，其採證認

事，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肆、撤銷後本件之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分別

擔任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負責人、受僱人、從業人員期

間，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彭欽福明知翊昇公司僅領有

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且處理廢棄物應依許可處理文件

核准方式，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代

碼D-1201）之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非法從事金屬冶

煉爐渣（代碼D-1201）廢棄物清理之行為，規避主管機關對

於廢棄物處理之監督管理，所為實屬不該；而經混雜掩埋之

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體積估算為780.64至1951.6立

方公尺，另堆置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達58包

（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對於環境造成之危害程度甚

鉅；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於犯罪後仍無悔悟，

堅稱與己無涉、不知情，蔡佩君自陳：博士肄業，未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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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同住，需扶養父母，現在工廠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

（下同）1萬多元等情，潘安惲自陳：高職畢業、已婚、與

配偶同住、需扶養2個小孩母親、配偶，從事運輸業司機，

月收入約5萬元等情，彭欽福自陳：國中畢業、已婚、與配

偶同住，需扶養1個小孩、母親、配偶，自己開設水泥廠工

程設備，收入不穩定等情，彭春明自陳：碩士畢業，離婚，

獨居，需扶養父親、1個小孩（由前妻照顧），擔任製造業

廠長，月收入5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二地138頁、本院卷一第

434頁），再衡量各被告參與之程度、分工、其餘之犯罪動

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人之生活狀

況、品行、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等一切情狀，分別就彭

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蔡佩君判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

刑，並就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各科以如主文第4項所示之罰

金，以示懲儆。

伍、不為沒收諭知之說明

　　本件查無相關金流之往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蔡佩

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就本件

犯行有何犯罪所得，故不併為沒收之諭知。

陸、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代表人朱證諭、莊卓權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柒、至鄧順安可能另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

理廢棄物罪嫌部分，本於不告不理原則，本院無權逕予審

理，宜由檢察官另行偵辦，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弈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珮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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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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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18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朱證諭
被      告  聚全工業有限公司
            （原名：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莊卓權


被      告  潘安惲




            彭欽福




            彭春明






            蔡佩君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劉大正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237號、111年度偵字第34586、349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蔡佩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聚全工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及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各科罰金新臺幣伍拾萬元。
　　事　實
一、緣鄧順安（未據起訴）為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翊昇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00號，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號：106桃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現已更名為「聚全工業有限公司」，以下仍以舊名簡稱「豐安公司」）、永捷聯行（合夥商號，設址同豐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另蔡佩君於民國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昇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工廠負責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則為豐安公司員工、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在仁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在仁成公司）應負責清除、處理高雄市○○區○○○路000號（原鈕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廢棄物棄置場，下簡稱鈕新廢棄場，後移轉為隆豐不動產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隆豐公司】所有）場址內廢棄物，場內存放廢棄物分屬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詎鄧順安、蔡佩君、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均明知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而渠等與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或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竟猶基於未經許可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7年1月1日後某日起至107年7月12日間，由鄧順安、蔡佩君以豐安公司名義委請彭欽福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後方土地（即豐安公司廠房旁空地，下稱本案工地）挖洞先施工建造骨材庫工地，同時鄧順安、蔡佩君以不詳之方式自前揭鈕新廢棄場清運不詳數量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至翊昇公司後，另指示彭春明派遣受僱於永捷聯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且不知情之司機運至本案工地堆置貯存，潘安惲、彭欽福則依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將前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偽為「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掩埋在該骨材庫工地地基，上蓋一般混凝土填平（已掩埋之體積估算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另堆置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嗣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2日、107年10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營業處所進行稽查，在本案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之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而開挖本案工地為採樣，經與鈕新廢棄場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樣本就外觀及元素組成以定性分析檢測比對，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翊昇公司、豐安公司、蔡佩君、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及蔡佩君之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33-238、103-105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當事人、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訊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彭欽福等人均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蔡佩君辯稱：鄧順安是豐安公司、翊昇公司、永捷聯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我是翊昇公司的登記負責人、管理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翊昇公司可以處理代碼D-1099、D-1199二類的乙級廢棄物，沒有代碼D-1201廢棄物之處理許可證，我沒有指示彭春明去派司機清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也沒有指示潘安惲、彭欽福去回填爐渣，本案工地被查獲什麼我也不知道云云；潘安惲辯稱：我是豐安公司的員工，老闆是鄧順安，我不知道爐渣的事云云；彭春明辯稱：我只是永捷聯行的人頭，實際負責人是鄧順安，我沒有叫永捷聯行的司機去高雄載廢棄物云云；彭欽福辯稱：我是設備商，我在那邊架設骨材架，我不知道所填的粒料哪裡來的，我是按照一般工法施作云云。經查：
　㈠鄧順安為翊昇公司（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號：106桃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實際負責人，另蔡佩君於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昇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工廠負責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為豐安公司員工、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翊昇公司上開期間領有之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僅得清運之廢棄物為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但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或領有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2日、107年10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營業處所進行稽查，在本案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之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等事實，除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供述明確外（見本院卷第231-232頁、訴字卷一第98-107頁），並經孫雍智（見偵30237號卷第313-317頁；訴字卷一第295-301頁）證述明確，另有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公司登記資料（見他字卷三第75頁、審訴字卷第55頁及第57-60頁）、翊昇公司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及處理機構基本資料（見偵13065卷一第56-60頁）、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合約（見他字卷四第156-159頁）、合作協議書（見他字卷四第160-161頁）、禁止有害事業廢棄物進廠規定切結書（見他字卷四第162-164頁）、合作同意書（見他字卷四第164-165頁）、廢棄物稽查情形紀錄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稽查工作紀錄表及現場照片（見偵13065卷二第39-85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附豐安公司楊梅廠查處歷程說明（見偵30237號卷第127-133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9月20日桃環稽字第1070079109號函（見偵13065號卷二第11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10月19日桃環稽字第1070083302號函（見偵13065卷二第89-89頁反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年7月9日環署督字第1080049760號函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圖片檔案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稽查督察紀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檢測報告及附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元素定性分析彙整表（見偵13065卷二第99-143頁）等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在仁成公司仍為鈕新廢棄場內廢棄物之清除義務人，有關清除上開場址廢棄物乃由在仁成公司與欣邦公司共同向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提出清運計畫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在卷（見偵30237號卷第313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在卷可佐（見訴字卷二第5-6頁）。又：
　　1.隆豐公司係透過永勝環保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介紹找到蔡佩君，實際上是永勝公司把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廢棄物清到翊昇公司，並由「永勝公司」向隆豐公司收費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明確（見偵30237號卷第315頁；訴字卷一第303頁），並據「永勝環保企業有限公司請款單」及「清運紀錄」、「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等文件附卷足憑（見偵30237號卷第343-355頁），孫雍智更證稱：為在仁成公司清除者僅有永勝公司，且依其所提出之前開文件記載，除永勝公司參與清除外，尚有「福升交通有限公司（下稱「福升公司」）」、「群福交通有限公司」等公司，但無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或永捷聯行參與在仁成公司廢棄物之清除。復據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函覆有關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清運計畫，於在仁成公司申報之「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合約書」內載明（見訴字卷二第82-86頁），在仁成公司委託「永勝公司」及「福升公司」清除在仁成公司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至翊昇公司固化處理等文字，且依該合約書第3條亦載明，由在仁成公司將費用交付予永勝公司，再由永勝公司支付予福升公司及翊昇公司，足見孫雍智上開證述情節，係由永勝公司負責清除並運送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至翊昇公司處理，復由永勝公司統一向隆豐公司請款乙節，可堪採信。
　　2.據在仁成公司與翊昇公司所簽訂「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合約」第6條約定，兩造均同意清除機構「永勝公司」、「福升公司」負責清除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廢棄物至翊昇公司，且第12條亦明定，廢棄物之處理以在仁成公司所在之廠區大門為責任分界點，離廠區大門前清運過程一切責任由在仁成公司所委託之清除機構負責，運交翊昇公司後由翊昇公司負責等文字（見訴字卷二第109-110頁），是依據孫雍智證述及上開合約可知，翊昇公司僅係接收在仁成公司委託「永勝公司」、「福升公司」所清除之廢棄物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並為後續之固化處理程序。另在仁成公司已將「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委託「東元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元公司」）」及「昱成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成公司」）」清除，並運送至「嘉頡公司」、「金士盛公司」處理等情，此據孫雍智證述在卷（見偵30237號卷第315-317頁；訴字卷一第300-301頁），並據鈕新廢棄場之清運計畫所載，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合約書（見訴字卷二第77-81頁）、廢棄物處理合約書（見訴字卷二第87-91頁）、事業廢棄物代處理契約書（見訴字卷二第93-96頁）等存卷可佐，是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或永捷聯行並未參與、亦不應參與鈕新廢棄場「清除」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程序。
　　3.孫雍智證稱：各類廢棄物出廠時都用太空包，平常混在廠區裡面，環境保護局在列管時就會做檢測、分類，出廠時也有經過檢測。冶煉爐渣並未委託豐安公司、永捷聯行處理。翊昇公司載走後，會再利用作成磚頭。仁成公司接手時，有分區放置。翊昇公司是永勝公司介紹的，由永勝公司載運。車子進出會記載包數、過磅單、種類，這跟請款有關。出廠時是以檢測槍去抽檢，但不符規定也有被退運，然後再複檢，清運過程還有錄影等語（見訴字卷一第297-306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可參。而本件鈕新廢棄場D-1201、D-1099已經分裝完成，其中D-1099鋁集塵灰外觀為黑灰色、顆粒小粉末夾雜小顆粒，D-1201鋁渣則為白灰色、粒徑大、比重高之塊狀物，且太空包並非密封形式，可直接辨識內容物（照片見訴字卷二第6、191-194頁），代碼D-1099與代碼D-1201金屬冶煉爐渣不同，並無誤認誤載之虞。然：
　　 ⑴在仁成公司於本件預估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量為16,986公噸，嘉頡公司最大處理量為1,000公噸，然實際至107年8月為止，金士盛公司處理量為：12,402.2公噸、嘉頡公司處理量為5,745.23公噸（二者合計：18,147.43公噸），此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可查，可認在仁成公司於預估清運量與實際清運量上有明顯之誤差，導致在仁成公司有減少清運成本支出之必要。而於鈕新廢棄場處置計畫書審核初始，即經審查在仁成公司欲新增翊昇公司為清除公司時，其中第6條清除方式中清除機構即加載有「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楊梅廠」之資料，而處理廠地點則為翊昇公司桃園市○○區○○路000號地址（見訴字卷二第183頁），再以107年3月14、15日，永勝公司請款固化處理為151.76公噸（見偵30237卷第343頁），然申報量為270.15公噸（見訴字卷二第197頁），二者顯然不符。
　　 ⑵黃聰賢稱：我於107年7月12日駕駛000-0000車頭（永捷聯行）拖掛000-0000拖車為警查獲，是從翊昇公司到東方窯公司（即豐安公司址）載運為在仁成公司委託之D-1201（太空包照片外觀，見偵13065卷一第31頁），但沒有包裝，我載至永捷聯行時，有看到類似的東西，但有袋子，與聯成公司載到允宸公司的不一樣。我從107年5月24日就是永捷聯行司機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25-29頁）。陳青山亦證稱：000-000車頭掛000-0000拖車（車斗），107年6月29日從翊昇公司載東西約4至5趟，每車約31、32噸左右到永捷聯行，永捷聯行司機有我、鍾又詮、黃聰賢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72-74頁）。
　　 ⑶本案工地太空包中採樣鑑定鋁半定量值達23.6％，與鈕新廢棄場（鋁渣）成分雷同，而翊昇公司半成品中鋁半定量值則為1.48％～14.7％不同。且本案工地太空包外觀⑴白色底藍色提袋標示「恒力石化、精對苯二甲酸」字樣，⑵白色底白色提袋標示「无锡市现代集装袋有限公司」，均與鈕新廢棄場中拍攝所得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一致，⑶再本案工地現場分類冶煉爐渣為「塊狀」，而非有害集塵灰或其混合物以「粉末夾小顆粒」，其中塊狀與現場相似等情，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件（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而翊昇公司原主要收受屬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代碼D-1099）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其處理流程係將廢棄物加入水泥、膠結劑等材料混合，經擠壓成型固化，再經乾燥養生、破碎程序產製非結構性水泥製品或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等，惟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9日、9月4、12、20日、10月5日、108年3月5日、4月19日督察，翊昇公司均未能造粒成型，鄧竣輿證稱：107年7月12日查獲照片中物品並非翊昇公司固化後產品，因為翊昇公司是以模具壓製，外觀會像馬卡龍，且顏色會一致。目前翊昇公司並沒有出貨水泥磚，因為檢測強度不夠，有些還會因為顆粒徑太大退貨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61-63頁）。是翊昇工司並無廢棄物固化處理能力（此部分同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617號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一第79-89頁），是可認本案工地上之58包太空包即為鈕新廢棄場中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
　　 ⑷本案工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情形，經開挖A、B點，A點發現疑似掩埋爐渣，B點發現有裝有爐渣之破損太空袋，現場採樣送驗元素定性分析及重金屬毒性熔出試驗，結果其中鋁半定量值達12.7％～20％，而翊昇公司半成品中鋁半定量值則為1.48％～14.7％，鈕新廢棄場為鋁渣廢棄場址，故其鋁渣應含有高量鋁成分等情，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0981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件（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是本案工地偽為「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掩埋之物品，並非翊昇公司之半成品，而係將鈕新廢棄場部分冶煉爐渣混拌水泥填埋。
　　 ⑸再由本案工地經測量現場掩埋面積長32.8公尺、寬23.8公尺，面積估算780.64平方公尺，於地表下0.5至3公尺間發現，估算已掩埋之體積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0981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在卷可稽。
　㈢本案工地掩埋鈕新廢棄場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混拌水泥，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安惲現場掩埋：
　　1.彭欽福供稱：我受鄧順安指示，在蔡佩君公司先挖好的洞上面立柱。地基是從永捷聯行載過來的回收料鋪平，再拌混凝土鋪平。蔡佩君是翊昇、也是豐安公司的人，但合約書是跟豐安公司簽的。通訊監察譯文就是在說骨材庫工地。洞挖好後，我負責做地基，用鋼樑做一個架子，然後底架做出來打水泥，通知業主進水泥，業主決定填什麼東西，也是業主準備。潘安惲是鄧順安的員工，我依照潘安惲指揮施工，蔡佩君也是豐安公司的人。跟我談的人是鄧順安，當時說的是2米深、11至12米寬，永捷聯行的水泥預拌車到場時，現場負責人是鄧順安或是潘安惲。也是蔡佩君說要整地，洞是蔡佩君叫別人開挖的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136、207-209頁、審訴字卷第102頁、訴字卷一第51、306、152頁）。
　　2.潘安惲供稱：我當時是豐安公司員工，老闆是蔡佩君，蔡佩君要我去幫忙做骨材庫工地基座，地基之混凝土摻有永捷聯行運來的東西，回收料是翊昇公司加工後運到永捷聯行再運過來的，通訊監察譯文中「你就停下來，到時再打正常料」就是指豐安公司的鍋爐基礎。鄧順安比較兇，所以我都聯絡蔡佩君。我也是翊昇公司的員工，蔡佩君是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的負責人，是蔡佩君指示我開挖整地。我當時有幫忙挖地，蔡佩君是我老闆，他知道洞裡面埋什麼料。查獲當日我也在挖，現場是彭春明找司機載劣質的料，像乒乓球大小的「石塊」，鋪了3天，我有時在場。彭春明叫過來的料袋口就是開開的。通訊監察譯文中「硬的」、「大粒的」就是比小顆的大、硬一點，大的硬的比較多，小的軟的比較多，比較像沙子等語（見訴字卷一第98、314頁、審訴字卷第102頁、偵13065卷一第195頁、偵109卷一第92-94頁）。
　　3.彭春明供稱：東西（指金屬冶煉爐渣）是永捷聯行載回來放在豐安公司那裡，從107年6月就開始施工，是豐安公司掩埋，翊昇公司購買請永捷聯行載去，基礎坑是我建議潘安惲這樣做的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165-166頁）。
　　4.鄧文翔證稱：107年年初，從豐安公司轉到永捷聯行，永捷聯行有3台貨車，豐安公司和永捷聯行營業地址相同。豐安公司由彭春明安排出車，回公司交單子都會遇到蔡佩君。蔡佩君在豐安公司、永捷聯行都是主管，有問題都要找蔡佩君。107年7月12日警察到場時我在現場，我有看到潘安惲在107年7月初就開始挖洞，再用水泥澆灌。會進去豐安公司的砂石車，塑膠類是豐安公司，非塑膠類就是永捷聯行。潘安惲在場澆灌等語（見訴字卷一第265-274頁、偵13065卷一第47-48、199頁）。
　　5.由本件通訊監察譯文觀之（見偵13065卷一第127、151-161頁）：潘安惲持用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彭欽福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於107年6月13至22日間，在彭欽福、潘安惲間，均就填「孔」之形狀、深度為討論，107年6月13日彭欽福表示「挖很多，儘量挖啊，爐渣載來倒啊」、「對，倒硬的倒大粒的沒關係」、潘安惲表示「倒硬的倒大粒的，我知道」，107年6月20日彭欽福表示孔都挖好了，詢問潘安惲「爐渣孔還是用他的回收料還」，潘安惲表示「應該是回收料跟爐渣都有」，彭欽福表示「喔，要載過來攪都到進裡面就好了」，上開談話業經彭欽福確認討論標的為本案工地等情（見偵13065卷一第207-210頁），是潘安惲、彭欽福就本案工地現場填料為金屬冶煉爐渣乙事，知之甚稔。
　　6.是本案工地現場填料、堆置之太空包內含為鈕新棄置場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且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安惲現場掩埋。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辯稱：不知情云云，顯為事後卸責之詞。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犯行洵堪認定，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所辯均不足採信，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行為」，且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　
　㈡核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上述之罪，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
　㈢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與鄧順安共同犯罪，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罪，其行為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乃執行業務本質所當然，而為集合犯之一種，本件多次清除、處理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行為，係基於單一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之行為，為集合犯，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各均應論以一罪。
參、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未予詳查並勾稽卷內各項證據，遽諭知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無罪，其採證認事，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肆、撤銷後本件之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分別擔任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負責人、受僱人、從業人員期間，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彭欽福明知翊昇公司僅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且處理廢棄物應依許可處理文件核准方式，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非法從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廢棄物清理之行為，規避主管機關對於廢棄物處理之監督管理，所為實屬不該；而經混雜掩埋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體積估算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另堆置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達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對於環境造成之危害程度甚鉅；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於犯罪後仍無悔悟，堅稱與己無涉、不知情，蔡佩君自陳：博士肄業，未婚，與父母同住，需扶養父母，現在工廠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1萬多元等情，潘安惲自陳：高職畢業、已婚、與配偶同住、需扶養2個小孩母親、配偶，從事運輸業司機，月收入約5萬元等情，彭欽福自陳：國中畢業、已婚、與配偶同住，需扶養1個小孩、母親、配偶，自己開設水泥廠工程設備，收入不穩定等情，彭春明自陳：碩士畢業，離婚，獨居，需扶養父親、1個小孩（由前妻照顧），擔任製造業廠長，月收入5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二地138頁、本院卷一第434頁），再衡量各被告參與之程度、分工、其餘之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人之生活狀況、品行、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等一切情狀，分別就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蔡佩君判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就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各科以如主文第4項所示之罰金，以示懲儆。
伍、不為沒收諭知之說明
　　本件查無相關金流之往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就本件犯行有何犯罪所得，故不併為沒收之諭知。
陸、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代表人朱證諭、莊卓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柒、至鄧順安可能另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嫌部分，本於不告不理原則，本院無權逕予審理，宜由檢察官另行偵辦，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弈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珮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18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朱證諭

被      告  聚全工業有限公司

            （原名：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莊卓權



被      告  潘安惲





            彭欽福





            彭春明







            蔡佩君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劉大正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237號、111年

度偵字第34586、349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

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蔡佩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聚全工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

及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

法清理廢棄物罪，各科罰金新臺幣伍拾萬元。

　　事　實

一、緣鄧順安（未據起訴）為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翊

    昇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00號，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

    許可證證號：106桃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創新國際有

    限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現已更名為「聚

    全工業有限公司」，以下仍以舊名簡稱「豐安公司」）、永

    捷聯行（合夥商號，設址同豐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另蔡

    佩君於民國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昇公司之名

    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工廠負責人

    、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則為豐安公司員工

    、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在仁成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在仁成公司）應負責清除、處理高雄市○○區

    ○○○路000號（原鈕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廢棄物棄置場

    ，下簡稱鈕新廢棄場，後移轉為隆豐不動產投資有限公司【

    下稱隆豐公司】所有）場址內廢棄物，場內存放廢棄物分屬

    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

    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

    ）」。詎鄧順安、蔡佩君、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均明知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

    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而

    渠等與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或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之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竟猶基於未經許可

    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7年1月1日後某日起至1

    07年7月12日間，由鄧順安、蔡佩君以豐安公司名義委請彭

    欽福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後方土地（即豐安公

    司廠房旁空地，下稱本案工地）挖洞先施工建造骨材庫工地

    ，同時鄧順安、蔡佩君以不詳之方式自前揭鈕新廢棄場清運

    不詳數量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至翊昇公司後，另指示彭春

    明派遣受僱於永捷聯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且不知情之司機

    運至本案工地堆置貯存，潘安惲、彭欽福則依鄧順安、蔡佩

    君指示將前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偽為「低強度混凝土骨

    材料」掩埋在該骨材庫工地地基，上蓋一般混凝土填平（已

    掩埋之體積估算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另堆置太空

    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嗣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於107年7月12日、107年10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

    營業處所進行稽查，在本案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

    屬冶煉爐渣之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

    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而開挖本案工地為採樣，經與鈕

    新廢棄場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樣本就外觀及元素組成以定

    性分析檢測比對，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

    檢察官、翊昇公司、豐安公司、蔡佩君、潘安惲、彭欽福、

    彭春明及蔡佩君之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233-238、103-105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

    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

    理期日提示予當事人、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

    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訊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

    彭欽福等人均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蔡佩君辯稱：鄧順安

    是豐安公司、翊昇公司、永捷聯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我是

    翊昇公司的登記負責人、管理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翊昇

    公司可以處理代碼D-1099、D-1199二類的乙級廢棄物，沒有

    代碼D-1201廢棄物之處理許可證，我沒有指示彭春明去派司

    機清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也沒有指示潘安惲、

    彭欽福去回填爐渣，本案工地被查獲什麼我也不知道云云；

    潘安惲辯稱：我是豐安公司的員工，老闆是鄧順安，我不知

    道爐渣的事云云；彭春明辯稱：我只是永捷聯行的人頭，實

    際負責人是鄧順安，我沒有叫永捷聯行的司機去高雄載廢棄

    物云云；彭欽福辯稱：我是設備商，我在那邊架設骨材架，

    我不知道所填的粒料哪裡來的，我是按照一般工法施作云云

    。經查：

　㈠鄧順安為翊昇公司（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號：106桃

    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實際負責人，

    另蔡佩君於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昇公司之名

    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工廠負責人

    、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為豐安公司員工、

    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翊昇公司上開期間

    領有之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僅得清運之廢棄物為非有害

    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

    合物（代碼D-1199），但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或領

    有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文件。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

    督察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2日、107

    年10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營業處所進行稽查，在

    本案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之太空包58

    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

    煙等事實，除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供述明確外（見本

    院卷第231-232頁、訴字卷一第98-107頁），並經孫雍智（

    見偵30237號卷第313-317頁；訴字卷一第295-301頁）證述

    明確，另有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公司登記資料

    （見他字卷三第75頁、審訴字卷第55頁及第57-60頁）、翊

    昇公司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及處理機構基本資料（見偵13

    065卷一第56-60頁）、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合約（見他

    字卷四第156-159頁）、合作協議書（見他字卷四第160-161

    頁）、禁止有害事業廢棄物進廠規定切結書（見他字卷四第

    162-164頁）、合作同意書（見他字卷四第164-165頁）、廢

    棄物稽查情形紀錄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稽

    查工作紀錄表及現場照片（見偵13065卷二第39-85頁）、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

    附豐安公司楊梅廠查處歷程說明（見偵30237號卷第127-133

    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9月20日桃環稽字第1070

    079109號函（見偵13065號卷二第11頁）、桃園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07年10月19日桃環稽字第1070083302號函（見偵130

    65卷二第89-89頁反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年7月9日環

    署督字第1080049760號函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圖片

    檔案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

    隊稽查督察紀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檢測報告及

    附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

    錄、元素定性分析彙整表（見偵13065卷二第99-143頁）等

    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在仁成公司仍為鈕新廢棄場內廢棄物之清除義務人，有關清

    除上開場址廢棄物乃由在仁成公司與欣邦公司共同向高雄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提出清運計畫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在卷（

    見偵30237號卷第313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

    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在卷可佐（見訴字卷二第5-6

    頁）。又：

　　1.隆豐公司係透過永勝環保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

      」）介紹找到蔡佩君，實際上是永勝公司把非有害廢集塵

      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

      （代碼D-1199）廢棄物清到翊昇公司，並由「永勝公司」

      向隆豐公司收費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明確（見偵30237

      號卷第315頁；訴字卷一第303頁），並據「永勝環保企業

      有限公司請款單」及「清運紀錄」、「事業廢棄物妥善清

      理紀錄書面」等文件附卷足憑（見偵30237號卷第343-355

      頁），孫雍智更證稱：為在仁成公司清除者僅有永勝公司

      ，且依其所提出之前開文件記載，除永勝公司參與清除外

      ，尚有「福升交通有限公司（下稱「福升公司」）」、「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等公司，但無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或

      永捷聯行參與在仁成公司廢棄物之清除。復據環境部環境

      管理署函覆有關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清運計畫，於在仁成

      公司申報之「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合約書」內載明（

      見訴字卷二第82-86頁），在仁成公司委託「永勝公司」

      及「福升公司」清除在仁成公司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至翊昇公司固化處理等文

      字，且依該合約書第3條亦載明，由在仁成公司將費用交

      付予永勝公司，再由永勝公司支付予福升公司及翊昇公司

      ，足見孫雍智上開證述情節，係由永勝公司負責清除並運

      送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至翊昇公司處理，復由

      永勝公司統一向隆豐公司請款乙節，可堪採信。

　　2.據在仁成公司與翊昇公司所簽訂「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合約」第6條約定，兩造均同意清除機構「永勝公司」、「福升公司」負責清除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廢棄物至翊昇公司，且第12條亦明定，廢棄物之處理以在仁成公司所在之廠區大門為責任分界點，離廠區大門前清運過程一切責任由在仁成公司所委託之清除機構負責，運交翊昇公司後由翊昇公司負責等文字（見訴字卷二第109-110頁），是依據孫雍智證述及上開合約可知，翊昇公司僅係接收在仁成公司委託「永勝公司」、「福升公司」所清除之廢棄物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並為後續之固化處理程序。另在仁成公司已將「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委託「東元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元公司」）」及「昱成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成公司」）」清除，並運送至「嘉頡公司」、「金士盛公司」處理等情，此據孫雍智證述在卷（見偵30237號卷第315-317頁；訴字卷一第300-301頁），並據鈕新廢棄場之清運計畫所載，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合約書（見訴字卷二第77-81頁）、廢棄物處理合約書（見訴字卷二第87-91頁）、事業廢棄物代處理契約書（見訴字卷二第93-96頁）等存卷可佐，是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或永捷聯行並未參與、亦不應參與鈕新廢棄場「清除」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程序。

　　3.孫雍智證稱：各類廢棄物出廠時都用太空包，平常混在廠區裡面，環境保護局在列管時就會做檢測、分類，出廠時也有經過檢測。冶煉爐渣並未委託豐安公司、永捷聯行處理。翊昇公司載走後，會再利用作成磚頭。仁成公司接手時，有分區放置。翊昇公司是永勝公司介紹的，由永勝公司載運。車子進出會記載包數、過磅單、種類，這跟請款有關。出廠時是以檢測槍去抽檢，但不符規定也有被退運，然後再複檢，清運過程還有錄影等語（見訴字卷一第297-306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可參。而本件鈕新廢棄場D-1201、D-1099已經分裝完成，其中D-1099鋁集塵灰外觀為黑灰色、顆粒小粉末夾雜小顆粒，D-1201鋁渣則為白灰色、粒徑大、比重高之塊狀物，且太空包並非密封形式，可直接辨識內容物（照片見訴字卷二第6、191-194頁），代碼D-1099與代碼D-1201金屬冶煉爐渣不同，並無誤認誤載之虞。然：

　　 ⑴在仁成公司於本件預估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量為16,986公噸，嘉頡公司最大處理量為1,000公噸，然實際至107年8月為止，金士盛公司處理量為：12,402.2公噸、嘉頡公司處理量為5,745.23公噸（二者合計：18,147.43公噸），此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可查，可認在仁成公司於預估清運量與實際清運量上有明顯之誤差，導致在仁成公司有減少清運成本支出之必要。而於鈕新廢棄場處置計畫書審核初始，即經審查在仁成公司欲新增翊昇公司為清除公司時，其中第6條清除方式中清除機構即加載有「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楊梅廠」之資料，而處理廠地點則為翊昇公司桃園市○○區○○路000號地址（見訴字卷二第183頁），再以107年3月14、15日，永勝公司請款固化處理為151.76公噸（見偵30237卷第343頁），然申報量為270.15公噸（見訴字卷二第197頁），二者顯然不符。

　　 ⑵黃聰賢稱：我於107年7月12日駕駛000-0000車頭（永捷聯行）拖掛000-0000拖車為警查獲，是從翊昇公司到東方窯公司（即豐安公司址）載運為在仁成公司委託之D-1201（太空包照片外觀，見偵13065卷一第31頁），但沒有包裝，我載至永捷聯行時，有看到類似的東西，但有袋子，與聯成公司載到允宸公司的不一樣。我從107年5月24日就是永捷聯行司機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25-29頁）。陳青山亦證稱：000-000車頭掛000-0000拖車（車斗），107年6月29日從翊昇公司載東西約4至5趟，每車約31、32噸左右到永捷聯行，永捷聯行司機有我、鍾又詮、黃聰賢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72-74頁）。

　　 ⑶本案工地太空包中採樣鑑定鋁半定量值達23.6％，與鈕新廢棄場（鋁渣）成分雷同，而翊昇公司半成品中鋁半定量值則為1.48％～14.7％不同。且本案工地太空包外觀⑴白色底藍色提袋標示「恒力石化、精對苯二甲酸」字樣，⑵白色底白色提袋標示「无锡市现代集装袋有限公司」，均與鈕新廢棄場中拍攝所得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一致，⑶再本案工地現場分類冶煉爐渣為「塊狀」，而非有害集塵灰或其混合物以「粉末夾小顆粒」，其中塊狀與現場相似等情，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件（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而翊昇公司原主要收受屬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代碼D-1099）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其處理流程係將廢棄物加入水泥、膠結劑等材料混合，經擠壓成型固化，再經乾燥養生、破碎程序產製非結構性水泥製品或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等，惟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9日、9月4、12、20日、10月5日、108年3月5日、4月19日督察，翊昇公司均未能造粒成型，鄧竣輿證稱：107年7月12日查獲照片中物品並非翊昇公司固化後產品，因為翊昇公司是以模具壓製，外觀會像馬卡龍，且顏色會一致。目前翊昇公司並沒有出貨水泥磚，因為檢測強度不夠，有些還會因為顆粒徑太大退貨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61-63頁）。是翊昇工司並無廢棄物固化處理能力（此部分同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617號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一第79-89頁），是可認本案工地上之58包太空包即為鈕新廢棄場中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

　　 ⑷本案工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情形，經開挖A、B點，A點發現疑似掩埋爐渣，B點發現有裝有爐渣之破損太空袋，現場採樣送驗元素定性分析及重金屬毒性熔出試驗，結果其中鋁半定量值達12.7％～20％，而翊昇公司半成品中鋁半定量值則為1.48％～14.7％，鈕新廢棄場為鋁渣廢棄場址，故其鋁渣應含有高量鋁成分等情，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0981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件（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是本案工地偽為「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掩埋之物品，並非翊昇公司之半成品，而係將鈕新廢棄場部分冶煉爐渣混拌水泥填埋。

　　 ⑸再由本案工地經測量現場掩埋面積長32.8公尺、寬23.8公尺，面積估算780.64平方公尺，於地表下0.5至3公尺間發現，估算已掩埋之體積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0981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在卷可稽。

　㈢本案工地掩埋鈕新廢棄場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混拌

    水泥，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

    安惲現場掩埋：

　　1.彭欽福供稱：我受鄧順安指示，在蔡佩君公司先挖好的洞

      上面立柱。地基是從永捷聯行載過來的回收料鋪平，再拌

      混凝土鋪平。蔡佩君是翊昇、也是豐安公司的人，但合約

      書是跟豐安公司簽的。通訊監察譯文就是在說骨材庫工地

      。洞挖好後，我負責做地基，用鋼樑做一個架子，然後底

      架做出來打水泥，通知業主進水泥，業主決定填什麼東西

      ，也是業主準備。潘安惲是鄧順安的員工，我依照潘安惲

      指揮施工，蔡佩君也是豐安公司的人。跟我談的人是鄧順

      安，當時說的是2米深、11至12米寬，永捷聯行的水泥預

      拌車到場時，現場負責人是鄧順安或是潘安惲。也是蔡佩

      君說要整地，洞是蔡佩君叫別人開挖的等語（見偵13065

      卷一第136、207-209頁、審訴字卷第102頁、訴字卷一第5

      1、306、152頁）。

　　2.潘安惲供稱：我當時是豐安公司員工，老闆是蔡佩君，蔡

      佩君要我去幫忙做骨材庫工地基座，地基之混凝土摻有永

      捷聯行運來的東西，回收料是翊昇公司加工後運到永捷聯

      行再運過來的，通訊監察譯文中「你就停下來，到時再打

      正常料」就是指豐安公司的鍋爐基礎。鄧順安比較兇，所

      以我都聯絡蔡佩君。我也是翊昇公司的員工，蔡佩君是翊

      昇公司、豐安公司的負責人，是蔡佩君指示我開挖整地。

      我當時有幫忙挖地，蔡佩君是我老闆，他知道洞裡面埋什

      麼料。查獲當日我也在挖，現場是彭春明找司機載劣質的

      料，像乒乓球大小的「石塊」，鋪了3天，我有時在場。

      彭春明叫過來的料袋口就是開開的。通訊監察譯文中「硬

      的」、「大粒的」就是比小顆的大、硬一點，大的硬的比

      較多，小的軟的比較多，比較像沙子等語（見訴字卷一第

      98、314頁、審訴字卷第102頁、偵13065卷一第195頁、偵

      109卷一第92-94頁）。

　　3.彭春明供稱：東西（指金屬冶煉爐渣）是永捷聯行載回來

      放在豐安公司那裡，從107年6月就開始施工，是豐安公司

      掩埋，翊昇公司購買請永捷聯行載去，基礎坑是我建議潘

      安惲這樣做的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165-166頁）。

　　4.鄧文翔證稱：107年年初，從豐安公司轉到永捷聯行，永

      捷聯行有3台貨車，豐安公司和永捷聯行營業地址相同。

      豐安公司由彭春明安排出車，回公司交單子都會遇到蔡佩

      君。蔡佩君在豐安公司、永捷聯行都是主管，有問題都要

      找蔡佩君。107年7月12日警察到場時我在現場，我有看到

      潘安惲在107年7月初就開始挖洞，再用水泥澆灌。會進去

      豐安公司的砂石車，塑膠類是豐安公司，非塑膠類就是永

      捷聯行。潘安惲在場澆灌等語（見訴字卷一第265-274頁

      、偵13065卷一第47-48、199頁）。

　　5.由本件通訊監察譯文觀之（見偵13065卷一第127、151-16

      1頁）：潘安惲持用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彭欽福持

      用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於107年6月13至22日間，在

      彭欽福、潘安惲間，均就填「孔」之形狀、深度為討論，

      107年6月13日彭欽福表示「挖很多，儘量挖啊，爐渣載來

      倒啊」、「對，倒硬的倒大粒的沒關係」、潘安惲表示「

      倒硬的倒大粒的，我知道」，107年6月20日彭欽福表示孔

      都挖好了，詢問潘安惲「爐渣孔還是用他的回收料還」，

      潘安惲表示「應該是回收料跟爐渣都有」，彭欽福表示「

      喔，要載過來攪都到進裡面就好了」，上開談話業經彭欽

      福確認討論標的為本案工地等情（見偵13065卷一第207-2

      10頁），是潘安惲、彭欽福就本案工地現場填料為金屬冶

      煉爐渣乙事，知之甚稔。

　　6.是本案工地現場填料、堆置之太空包內含為鈕新棄置場之

      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且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

      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安惲現場掩埋。蔡佩君、彭

      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辯稱：不知情云云，顯為事後卸責

      之詞。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犯行洵堪認定，蔡佩君、彭春明

    、彭欽福、潘安惲所辯均不足採信，蔡佩君、彭春明、彭欽

    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

    行為」，且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

    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

    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

    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　

　㈡核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翊昇公司、豐安公

    司之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上述之罪，翊

    昇公司、豐安公司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

　㈢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與鄧順安共同犯罪，彼此

    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罪，其行為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

    性，乃執行業務本質所當然，而為集合犯之一種，本件多次

    清除、處理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行為，係基於單

    一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之行為，為集合犯，蔡

    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各均應論以一罪。

參、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未予詳查並勾稽卷內各項證據，遽諭知蔡佩君、彭春明

    、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無罪，其採證認事

    ，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肆、撤銷後本件之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分別

    擔任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負責人、受僱人、從業人員期間

    ，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彭欽福明知翊昇公司僅領有乙

    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且處理廢棄物應依許可處理文件核

    准方式，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代碼

    D-1201）之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非法從事金屬冶煉

    爐渣（代碼D-1201）廢棄物清理之行為，規避主管機關對於

    廢棄物處理之監督管理，所為實屬不該；而經混雜掩埋之金

    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體積估算為780.64至1951.6立方

    公尺，另堆置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達58包（

    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對於環境造成之危害程度甚鉅；

    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於犯罪後仍無悔悟，堅稱

    與己無涉、不知情，蔡佩君自陳：博士肄業，未婚，與父母

    同住，需扶養父母，現在工廠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

    ）1萬多元等情，潘安惲自陳：高職畢業、已婚、與配偶同

    住、需扶養2個小孩母親、配偶，從事運輸業司機，月收入

    約5萬元等情，彭欽福自陳：國中畢業、已婚、與配偶同住

    ，需扶養1個小孩、母親、配偶，自己開設水泥廠工程設備

    ，收入不穩定等情，彭春明自陳：碩士畢業，離婚，獨居，

    需扶養父親、1個小孩（由前妻照顧），擔任製造業廠長，

    月收入5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二地138頁、本院卷一第434頁

    ），再衡量各被告參與之程度、分工、其餘之犯罪動機、目

    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人之生活狀況、品

    行、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等一切情狀，分別就彭春明、

    彭欽福、潘安惲、蔡佩君判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

    就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各科以如主文第4項所示之罰金，以

    示懲儆。

伍、不為沒收諭知之說明

　　本件查無相關金流之往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蔡佩

    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就本件

    犯行有何犯罪所得，故不併為沒收之諭知。

陸、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代表人朱證諭、莊卓權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柒、至鄧順安可能另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

    理廢棄物罪嫌部分，本於不告不理原則，本院無權逕予審理

    ，宜由檢察官另行偵辦，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弈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珮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1881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朱證諭

被      告  聚全工業有限公司

            （原名：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莊卓權



被      告  潘安惲





            彭欽福





            彭春明







            蔡佩君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劉大正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237號、111年度偵字第34586、349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蔡佩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聚全工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及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各科罰金新臺幣伍拾萬元。

　　事　實

一、緣鄧順安（未據起訴）為翊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翊昇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00號，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號：106桃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現已更名為「聚全工業有限公司」，以下仍以舊名簡稱「豐安公司」）、永捷聯行（合夥商號，設址同豐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另蔡佩君於民國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昇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工廠負責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則為豐安公司員工、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在仁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在仁成公司）應負責清除、處理高雄市○○區○○○路000號（原鈕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廢棄物棄置場，下簡稱鈕新廢棄場，後移轉為隆豐不動產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隆豐公司】所有）場址內廢棄物，場內存放廢棄物分屬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詎鄧順安、蔡佩君、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均明知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而渠等與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或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竟猶基於未經許可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7年1月1日後某日起至107年7月12日間，由鄧順安、蔡佩君以豐安公司名義委請彭欽福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後方土地（即豐安公司廠房旁空地，下稱本案工地）挖洞先施工建造骨材庫工地，同時鄧順安、蔡佩君以不詳之方式自前揭鈕新廢棄場清運不詳數量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至翊昇公司後，另指示彭春明派遣受僱於永捷聯行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且不知情之司機運至本案工地堆置貯存，潘安惲、彭欽福則依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將前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偽為「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掩埋在該骨材庫工地地基，上蓋一般混凝土填平（已掩埋之體積估算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另堆置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嗣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2日、107年10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營業處所進行稽查，在本案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之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而開挖本案工地為採樣，經與鈕新廢棄場之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樣本就外觀及元素組成以定性分析檢測比對，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翊昇公司、豐安公司、蔡佩君、潘安惲、彭欽福、彭春明及蔡佩君之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33-238、103-105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當事人、辯護人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訊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彭欽福等人均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蔡佩君辯稱：鄧順安是豐安公司、翊昇公司、永捷聯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我是翊昇公司的登記負責人、管理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翊昇公司可以處理代碼D-1099、D-1199二類的乙級廢棄物，沒有代碼D-1201廢棄物之處理許可證，我沒有指示彭春明去派司機清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也沒有指示潘安惲、彭欽福去回填爐渣，本案工地被查獲什麼我也不知道云云；潘安惲辯稱：我是豐安公司的員工，老闆是鄧順安，我不知道爐渣的事云云；彭春明辯稱：我只是永捷聯行的人頭，實際負責人是鄧順安，我沒有叫永捷聯行的司機去高雄載廢棄物云云；彭欽福辯稱：我是設備商，我在那邊架設骨材架，我不知道所填的粒料哪裡來的，我是按照一般工法施作云云。經查：

　㈠鄧順安為翊昇公司（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號：106桃廢處字第0075-2號）、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實際負責人，另蔡佩君於106年9月29日起至108年1月28日任翊昇公司之名義負責人，並為實際管理人，同時亦為豐安公司工廠負責人、永捷聯行之合夥人，同一期間，潘安惲為豐安公司員工、彭春明則為永捷聯行另一掛名合夥人，又翊昇公司上開期間領有之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僅得清運之廢棄物為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但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申請或領有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會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2日、107年10月31日前往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營業處所進行稽查，在本案工地旁，發現堆置盛裝廢棄物金屬冶煉爐渣之太空包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等事實，除據蔡佩君、潘安惲、彭春明供述明確外（見本院卷第231-232頁、訴字卷一第98-107頁），並經孫雍智（見偵30237號卷第313-317頁；訴字卷一第295-301頁）證述明確，另有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永捷聯行之公司登記資料（見他字卷三第75頁、審訴字卷第55頁及第57-60頁）、翊昇公司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及處理機構基本資料（見偵13065卷一第56-60頁）、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合約（見他字卷四第156-159頁）、合作協議書（見他字卷四第160-161頁）、禁止有害事業廢棄物進廠規定切結書（見他字卷四第162-164頁）、合作同意書（見他字卷四第164-165頁）、廢棄物稽查情形紀錄表、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廢棄物稽查工作紀錄表及現場照片（見偵13065卷二第39-85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附豐安公司楊梅廠查處歷程說明（見偵30237號卷第127-133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9月20日桃環稽字第1070079109號函（見偵13065號卷二第11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7年10月19日桃環稽字第1070083302號函（見偵13065卷二第89-89頁反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年7月9日環署督字第1080049760號函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圖片檔案資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稽查督察紀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檢測報告及附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元素定性分析彙整表（見偵13065卷二第99-143頁）等在卷可查，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在仁成公司仍為鈕新廢棄場內廢棄物之清除義務人，有關清除上開場址廢棄物乃由在仁成公司與欣邦公司共同向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提出清運計畫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在卷（見偵30237號卷第313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在卷可佐（見訴字卷二第5-6頁）。又：

　　1.隆豐公司係透過永勝環保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介紹找到蔡佩君，實際上是永勝公司把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代碼D-1099）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廢棄物清到翊昇公司，並由「永勝公司」向隆豐公司收費等情，業據孫雍智證述明確（見偵30237號卷第315頁；訴字卷一第303頁），並據「永勝環保企業有限公司請款單」及「清運紀錄」、「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等文件附卷足憑（見偵30237號卷第343-355頁），孫雍智更證稱：為在仁成公司清除者僅有永勝公司，且依其所提出之前開文件記載，除永勝公司參與清除外，尚有「福升交通有限公司（下稱「福升公司」）」、「群福交通有限公司」等公司，但無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或永捷聯行參與在仁成公司廢棄物之清除。復據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函覆有關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清運計畫，於在仁成公司申報之「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合約書」內載明（見訴字卷二第82-86頁），在仁成公司委託「永勝公司」及「福升公司」清除在仁成公司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D-1099非有害集塵灰），清除至翊昇公司固化處理等文字，且依該合約書第3條亦載明，由在仁成公司將費用交付予永勝公司，再由永勝公司支付予福升公司及翊昇公司，足見孫雍智上開證述情節，係由永勝公司負責清除並運送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至翊昇公司處理，復由永勝公司統一向隆豐公司請款乙節，可堪採信。

　　2.據在仁成公司與翊昇公司所簽訂「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合約」第6條約定，兩造均同意清除機構「永勝公司」、「福升公司」負責清除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廢棄物至翊昇公司，且第12條亦明定，廢棄物之處理以在仁成公司所在之廠區大門為責任分界點，離廠區大門前清運過程一切責任由在仁成公司所委託之清除機構負責，運交翊昇公司後由翊昇公司負責等文字（見訴字卷二第109-110頁），是依據孫雍智證述及上開合約可知，翊昇公司僅係接收在仁成公司委託「永勝公司」、「福升公司」所清除之廢棄物非有害廢集塵灰（代碼D-1099），並為後續之固化處理程序。另在仁成公司已將「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委託「東元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元公司」）」及「昱成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昱成公司」）」清除，並運送至「嘉頡公司」、「金士盛公司」處理等情，此據孫雍智證述在卷（見偵30237號卷第315-317頁；訴字卷一第300-301頁），並據鈕新廢棄場之清運計畫所載，在仁成公司所申報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合約書（見訴字卷二第77-81頁）、廢棄物處理合約書（見訴字卷二第87-91頁）、事業廢棄物代處理契約書（見訴字卷二第93-96頁）等存卷可佐，是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或永捷聯行並未參與、亦不應參與鈕新廢棄場「清除」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程序。

　　3.孫雍智證稱：各類廢棄物出廠時都用太空包，平常混在廠區裡面，環境保護局在列管時就會做檢測、分類，出廠時也有經過檢測。冶煉爐渣並未委託豐安公司、永捷聯行處理。翊昇公司載走後，會再利用作成磚頭。仁成公司接手時，有分區放置。翊昇公司是永勝公司介紹的，由永勝公司載運。車子進出會記載包數、過磅單、種類，這跟請款有關。出廠時是以檢測槍去抽檢，但不符規定也有被退運，然後再複檢，清運過程還有錄影等語（見訴字卷一第297-306頁），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可參。而本件鈕新廢棄場D-1201、D-1099已經分裝完成，其中D-1099鋁集塵灰外觀為黑灰色、顆粒小粉末夾雜小顆粒，D-1201鋁渣則為白灰色、粒徑大、比重高之塊狀物，且太空包並非密封形式，可直接辨識內容物（照片見訴字卷二第6、191-194頁），代碼D-1099與代碼D-1201金屬冶煉爐渣不同，並無誤認誤載之虞。然：

　　 ⑴在仁成公司於本件預估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量為16,986公噸，嘉頡公司最大處理量為1,000公噸，然實際至107年8月為止，金士盛公司處理量為：12,402.2公噸、嘉頡公司處理量為5,745.23公噸（二者合計：18,147.43公噸），此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6月5日環管北字第1137009363號函暨附件（訴字卷二第5-197頁）附卷可查，可認在仁成公司於預估清運量與實際清運量上有明顯之誤差，導致在仁成公司有減少清運成本支出之必要。而於鈕新廢棄場處置計畫書審核初始，即經審查在仁成公司欲新增翊昇公司為清除公司時，其中第6條清除方式中清除機構即加載有「豐安創新國際有限公司楊梅廠」之資料，而處理廠地點則為翊昇公司桃園市○○區○○路000號地址（見訴字卷二第183頁），再以107年3月14、15日，永勝公司請款固化處理為151.76公噸（見偵30237卷第343頁），然申報量為270.15公噸（見訴字卷二第197頁），二者顯然不符。

　　 ⑵黃聰賢稱：我於107年7月12日駕駛000-0000車頭（永捷聯行）拖掛000-0000拖車為警查獲，是從翊昇公司到東方窯公司（即豐安公司址）載運為在仁成公司委託之D-1201（太空包照片外觀，見偵13065卷一第31頁），但沒有包裝，我載至永捷聯行時，有看到類似的東西，但有袋子，與聯成公司載到允宸公司的不一樣。我從107年5月24日就是永捷聯行司機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25-29頁）。陳青山亦證稱：000-000車頭掛000-0000拖車（車斗），107年6月29日從翊昇公司載東西約4至5趟，每車約31、32噸左右到永捷聯行，永捷聯行司機有我、鍾又詮、黃聰賢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72-74頁）。

　　 ⑶本案工地太空包中採樣鑑定鋁半定量值達23.6％，與鈕新廢棄場（鋁渣）成分雷同，而翊昇公司半成品中鋁半定量值則為1.48％～14.7％不同。且本案工地太空包外觀⑴白色底藍色提袋標示「恒力石化、精對苯二甲酸」字樣，⑵白色底白色提袋標示「无锡市现代集装袋有限公司」，均與鈕新廢棄場中拍攝所得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一致，⑶再本案工地現場分類冶煉爐渣為「塊狀」，而非有害集塵灰或其混合物以「粉末夾小顆粒」，其中塊狀與現場相似等情，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件（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而翊昇公司原主要收受屬非有害廢集塵灰及其混合物與一般性飛灰（代碼D-1099）或底渣混合物（代碼D-1199），其處理流程係將廢棄物加入水泥、膠結劑等材料混合，經擠壓成型固化，再經乾燥養生、破碎程序產製非結構性水泥製品或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等，惟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7年7月19日、9月4、12、20日、10月5日、108年3月5日、4月19日督察，翊昇公司均未能造粒成型，鄧竣輿證稱：107年7月12日查獲照片中物品並非翊昇公司固化後產品，因為翊昇公司是以模具壓製，外觀會像馬卡龍，且顏色會一致。目前翊昇公司並沒有出貨水泥磚，因為檢測強度不夠，有些還會因為顆粒徑太大退貨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61-63頁）。是翊昇工司並無廢棄物固化處理能力（此部分同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617號判決認定明確，見本院卷一第79-89頁），是可認本案工地上之58包太空包即為鈕新廢棄場中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

　　 ⑷本案工地表土嗅得明顯異味及冒白煙情形，經開挖A、B點，A點發現疑似掩埋爐渣，B點發現有裝有爐渣之破損太空袋，現場採樣送驗元素定性分析及重金屬毒性熔出試驗，結果其中鋁半定量值達12.7％～20％，而翊昇公司半成品中鋁半定量值則為1.48％～14.7％，鈕新廢棄場為鋁渣廢棄場址，故其鋁渣應含有高量鋁成分等情，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0981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12月27日環署督字第1101183414號函暨附件（偵30237卷第127-133頁）在卷可稽。是本案工地偽為「低強度混凝土骨材料」掩埋之物品，並非翊昇公司之半成品，而係將鈕新廢棄場部分冶煉爐渣混拌水泥填埋。

　　 ⑸再由本案工地經測量現場掩埋面積長32.8公尺、寬23.8公尺，面積估算780.64平方公尺，於地表下0.5至3公尺間發現，估算已掩埋之體積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6月19日環管北字第1147009813號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179-199頁）在卷可稽。

　㈢本案工地掩埋鈕新廢棄場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混拌水泥，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安惲現場掩埋：

　　1.彭欽福供稱：我受鄧順安指示，在蔡佩君公司先挖好的洞上面立柱。地基是從永捷聯行載過來的回收料鋪平，再拌混凝土鋪平。蔡佩君是翊昇、也是豐安公司的人，但合約書是跟豐安公司簽的。通訊監察譯文就是在說骨材庫工地。洞挖好後，我負責做地基，用鋼樑做一個架子，然後底架做出來打水泥，通知業主進水泥，業主決定填什麼東西，也是業主準備。潘安惲是鄧順安的員工，我依照潘安惲指揮施工，蔡佩君也是豐安公司的人。跟我談的人是鄧順安，當時說的是2米深、11至12米寬，永捷聯行的水泥預拌車到場時，現場負責人是鄧順安或是潘安惲。也是蔡佩君說要整地，洞是蔡佩君叫別人開挖的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136、207-209頁、審訴字卷第102頁、訴字卷一第51、306、152頁）。

　　2.潘安惲供稱：我當時是豐安公司員工，老闆是蔡佩君，蔡佩君要我去幫忙做骨材庫工地基座，地基之混凝土摻有永捷聯行運來的東西，回收料是翊昇公司加工後運到永捷聯行再運過來的，通訊監察譯文中「你就停下來，到時再打正常料」就是指豐安公司的鍋爐基礎。鄧順安比較兇，所以我都聯絡蔡佩君。我也是翊昇公司的員工，蔡佩君是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的負責人，是蔡佩君指示我開挖整地。我當時有幫忙挖地，蔡佩君是我老闆，他知道洞裡面埋什麼料。查獲當日我也在挖，現場是彭春明找司機載劣質的料，像乒乓球大小的「石塊」，鋪了3天，我有時在場。彭春明叫過來的料袋口就是開開的。通訊監察譯文中「硬的」、「大粒的」就是比小顆的大、硬一點，大的硬的比較多，小的軟的比較多，比較像沙子等語（見訴字卷一第98、314頁、審訴字卷第102頁、偵13065卷一第195頁、偵109卷一第92-94頁）。

　　3.彭春明供稱：東西（指金屬冶煉爐渣）是永捷聯行載回來放在豐安公司那裡，從107年6月就開始施工，是豐安公司掩埋，翊昇公司購買請永捷聯行載去，基礎坑是我建議潘安惲這樣做的等語（見偵13065卷一第165-166頁）。

　　4.鄧文翔證稱：107年年初，從豐安公司轉到永捷聯行，永捷聯行有3台貨車，豐安公司和永捷聯行營業地址相同。豐安公司由彭春明安排出車，回公司交單子都會遇到蔡佩君。蔡佩君在豐安公司、永捷聯行都是主管，有問題都要找蔡佩君。107年7月12日警察到場時我在現場，我有看到潘安惲在107年7月初就開始挖洞，再用水泥澆灌。會進去豐安公司的砂石車，塑膠類是豐安公司，非塑膠類就是永捷聯行。潘安惲在場澆灌等語（見訴字卷一第265-274頁、偵13065卷一第47-48、199頁）。

　　5.由本件通訊監察譯文觀之（見偵13065卷一第127、151-161頁）：潘安惲持用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彭欽福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於107年6月13至22日間，在彭欽福、潘安惲間，均就填「孔」之形狀、深度為討論，107年6月13日彭欽福表示「挖很多，儘量挖啊，爐渣載來倒啊」、「對，倒硬的倒大粒的沒關係」、潘安惲表示「倒硬的倒大粒的，我知道」，107年6月20日彭欽福表示孔都挖好了，詢問潘安惲「爐渣孔還是用他的回收料還」，潘安惲表示「應該是回收料跟爐渣都有」，彭欽福表示「喔，要載過來攪都到進裡面就好了」，上開談話業經彭欽福確認討論標的為本案工地等情（見偵13065卷一第207-210頁），是潘安惲、彭欽福就本案工地現場填料為金屬冶煉爐渣乙事，知之甚稔。

　　6.是本案工地現場填料、堆置之太空包內含為鈕新棄置場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且為鄧順安、蔡佩君指示彭春明派遣載料，彭欽福、潘安惲現場掩埋。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辯稱：不知情云云，顯為事後卸責之詞。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犯行洵堪認定，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所辯均不足採信，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行為」，且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　

　㈡核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代理人、受僱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上述之罪，翊昇公司、豐安公司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

　㈢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與鄧順安共同犯罪，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罪，其行為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乃執行業務本質所當然，而為集合犯之一種，本件多次清除、處理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行為，係基於單一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之行為，為集合犯，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各均應論以一罪。

參、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未予詳查並勾稽卷內各項證據，遽諭知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無罪，其採證認事，顯有違誤。檢察官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肆、撤銷後本件之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分別擔任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負責人、受僱人、從業人員期間，蔡佩君、彭春明、潘安惲、彭欽福明知翊昇公司僅領有乙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且處理廢棄物應依許可處理文件核准方式，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均未領有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之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竟非法從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廢棄物清理之行為，規避主管機關對於廢棄物處理之監督管理，所為實屬不該；而經混雜掩埋之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體積估算為780.64至1951.6立方公尺，另堆置金屬冶煉爐渣（代碼D-1201）太空包達58包（重量估算為73.08公噸），對於環境造成之危害程度甚鉅；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於犯罪後仍無悔悟，堅稱與己無涉、不知情，蔡佩君自陳：博士肄業，未婚，與父母同住，需扶養父母，現在工廠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1萬多元等情，潘安惲自陳：高職畢業、已婚、與配偶同住、需扶養2個小孩母親、配偶，從事運輸業司機，月收入約5萬元等情，彭欽福自陳：國中畢業、已婚、與配偶同住，需扶養1個小孩、母親、配偶，自己開設水泥廠工程設備，收入不穩定等情，彭春明自陳：碩士畢業，離婚，獨居，需扶養父親、1個小孩（由前妻照顧），擔任製造業廠長，月收入5萬元等情（見本院卷二地138頁、本院卷一第434頁），再衡量各被告參與之程度、分工、其餘之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人之生活狀況、品行、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等一切情狀，分別就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蔡佩君判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就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各科以如主文第4項所示之罰金，以示懲儆。

伍、不為沒收諭知之說明

　　本件查無相關金流之往來，卷內尚無積極證據可資認定蔡佩君、彭春明、彭欽福、潘安惲、翊昇公司、豐安公司就本件犯行有何犯罪所得，故不併為沒收之諭知。

陸、翊昇公司、豐安公司之代表人朱證諭、莊卓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柒、至鄧順安可能另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嫌部分，本於不告不理原則，本院無權逕予審理，宜由檢察官另行偵辦，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弈勲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羽忻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珮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